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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 獲 遺 失 物 處 理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

(學 SOP-705) 
 

辦理時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 

即送即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軍訓室承辦人員 

值班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即送即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軍訓室承辦人員 

值班人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軍訓室承辦人員 

值班人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每學期期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軍訓室承辦人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拾獲遺失物案件 

(區分現金及其他物品) 

1.現金登載 

2.其他物品登載 

1.彙整上學期有價現金總額後上簽核示

處理方案 

2.其他物品自拾獲 3 個月內仍無人招領

時，將運用專業研討活動會議決議後

續處理方式(資源回收、義賣等) 

1.有價現金登載後，由辦理人員再交

至承辦人單獨收放保管及招領 

2.其他物品登載後置放於軍訓室失物

招領處(櫃)招領 

結案 


